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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合水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》文件要求，我单位及时成立自评工作小组，对2022年蒿咀铺乡项目支出绩效开展自评自查工作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2022年上级下达我单位支出预算371.628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347.628万元（公用经费65.8万元、人员经费281.828万元），专项经费24万元（村办公经费24万元）。用于机关、4个行政村正常运转和人员工资、社会保险等,项目实施后，将保障全乡正常运转，履行部门职能，贯彻执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稳定发展，提高群众满意度。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(一)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投入资金371.628万元，用于公用经费、人员经费、村办公经费等3个项目，执行资金371.628万元，执行率100%，投入运行，效益良好。
(二)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在资金管理上，严格按照财务管理相关规定及制度要求，做到账目记录清晰完整、审批手续完善齐全、支出凭证完整合法，确保经费专款专用，没有发生截留、压减、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。资金下达及时、拨付及时、使用准确、执行到位、预算绩效管理到位，达到了预期目的。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对照绩效目标，完成资金投资371.628万元，执行项目3个，有效保障全乡正常运转，完成全面目标任务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稳定发展，群众的满意度进一步增强。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已全部完成项目建设，数量指标、质量指标、效益指标、满意度指标已全部达标，设定的绩效目标已全部执行到位。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项目完成数量：执行资金371.628万元。
（2）项目完成质量：资金保障率100%，
（3）项目成本节约情况：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，大力压减一般支出，降低运行成本。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。
各职能部门履行职能作用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，全乡经济社会稳定发展。
（2）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。
单位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，工作人员积极性不断提高，公共服务能力增强。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工作人员满意度达95%以上。
（2）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95%以上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我乡严格按照绩效目标落实各项工作措施，全面完成了绩效目标，人员经费和社会保障支出因人员调动及社保补缴等原因存在偏差，今后工作中，将按照绩效管理办法要求，做好项目绩效评价工作，提高资金执行率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严格落实信息公开制度，将自评结果予以公开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


